平罗县医疗保障局行政处罚听证会公告
　　根据听证申请人的申请，本局拟对平罗九洲医院涉嫌存在重复收费、过度检查、过度诊疗、挂床住院、虚构医药服务项目、未按照规定通过医疗保障信息系统传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有关数据等行为一案举行公开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相对人：平罗九洲医院
二、听证会举行时间：2026年3月10日下午2时30分
　　三、听证会举行地点：平罗县医疗保障局（平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十五楼会议室
　　四、听证会组成人员：
　　主持人：顾永华  平罗县医疗保障局法制审核领导小组
听证员：毕彩虹  平罗县医疗保障局法制审核领导小组

        王  宁  宁夏秦宁律师事务所          
　　记录员：虎玉兰  平罗县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室
　　五、听证须知：
1.需要在听证会旁听的人员需在2026年3月3日前向平罗县医疗保障局提出申请（具体联系人附后），得到回复后才允许携带有效证件进入听证会会场。联系人：虎玉兰 联系电话：0952-6095532

　　2.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单位工作证明。如果是代理人参加听证的，还要携带有效授权委托书。

　　3.如申请听证会组成人员回避，应当在听证会召开前提出并提出证据及说明理由。

　　4.听证会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听证会主持人的指挥，陈述、发问、辩论、出入须经听证会主持人准许，在听证会上不得使用谩骂和侮辱他人人格的言辞。

　　5.不得随意走动、不得鼓掌、哄闹、吸烟或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

　　6.听证会过程中必须关闭手机或者将其调至静音。

　　7.未经听证会主持人许可，不准录音、录像和摄影。

　　8.旁听人员不得当场插话发言，如对听证会活动有意见，可在听证会完结后书面向我局提出。

　　9.对违反听证纪律不听劝告的人，听证主持人有权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退出听证会。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10.听证结束后，听证会参加人员核对听证记录，确认无误后签字或盖章。拒绝签名或盖章的，由听证会主持人在听证笔录中予以载明。听证会内容以听证笔录记录的内容为准。
11.根据我局听证场地情况，确定此次听证会参加人数不超过25人。按照受理申请的时间先后确定参加人员，逾期申请或申请时已达到规定人数的，不予受理。

特此公告
                                                                        平罗县医疗保障局

2026年2月24日
